
臺南市新市區大社國民小學114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4年9月3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時40分 

地點：本校會議室 

主持人：郭茂松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一、日後校務會議請邀請學生代表參加，介紹今日家長代表林正杰常委。 

二、請各位見校長室報告中為近期校長會議需各校執行部分，詳細部份及推動辦法由各

處室跟各位做報告。 

 

主席提示: 

一、同仁間溝通 

    (一）有理說理。 

    (二）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。 

    (三) 義正不一定要辭嚴，理直不一定要氣壯。 

二、行政和教學是可以互相協助幫忙的。 

三、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，舉實際例子是為了要提醒老師注意。 

四、總結 

    (一）歡迎有不同看法或作法的同仁和負責的處室或校長進行理性的溝通。 

    (二) 先決條件是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。 

    (三) 大社國小不是一言堂，歡迎一切理性的溝通與討論。 

 

貳、各處室報告：詳如會議資料。 

 

參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、討論臺南市大社國民小學114學年度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。 

結論:提案通過 

提案二、討論臺南市大社國小學生攜帶(使用)行動載具使用規則。 

結論:19票同意，過半數，提案通過。 

提案三、討論臺南市新市區大社國小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。 



結論:18票同意，過半數，提案通過。 

提案四、提案修訂臺南市新市區大社國小場地租借使用管理辦法(增修各場地價格表)。 

結論:20票同意，過半數，提案通過。 

提案五、討論本校校園開放時間調整。 

幼兒園提出異議:因寒暑假仍有延長照顧，建議寒暑假比照平常日開放時間。 

結論:修正為寒暑假比照平常日開放時間。經表決25票同意，過半數，提案通過。 

提案六、提案修訂本校教師聘約。 

結論:17票同意，過半數，提案通過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  

吳憲政教師提出:『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實施辦法』中〝上課〞及〝非上課〞之界定? 如

需開車護送就醫，要使用誰的?假如出事故責任歸屬? 

陳怡伶護理師答覆:  

一、〝上課〞為教師授課時間；〝非上課〞為下課10分鐘及課後班時間。 

二、學務主任為第一人選。如主任不在或有課，導師當下並無課務也可給予協助，以有

車的同仁為主，可彈性協調。 

三、在目前局端並無明確的規定及辦法下，本學年仍暫依本校急傷病處理實施辦法執行。 

主席提示： 

原則上如需帶多名學生外出時，可以租車為主，費用由家長會支持。 

 

伍、主席結論: 

學校是個團隊，希望大家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情，加強聯繫與溝通，互相幫忙，後續如有

任何問題、需要溝通的，歡迎跟我們行政單位或校長這邊來做溝通，校長室永遠打開大

門歡迎大家，以上，謝謝。 

 

散會：下午3點3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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